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「局長與民有約」執行計畫

1、 依據八十九年十月十六日行政院核定之「行政院所屬各機關首長與民有約作業原則」。

2、 依據九十一年九月十三日經水秘字第0九一五0四四四四七0號函。

2、 透過「局長與民有約」，進而加強直接與民眾面對面溝通機制，主動發掘問題、解決問題、為展現親民、便民、愛民之服務效能。

3、 權責單位：

1、 主辦單位：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

2、 承辦單位：本局秘書室

3、 協辦單位：本局各課室、各管理中心
4、 辦理方式：

1、 本局局長親自主持，並由秘書室於「局長與民有約」前一週，以書面通知陳情人、本局相關業務單位與陳情案有關之單位人員出席。（約見當日如局長無法親自主持，得指定代理人代為主持）

2、 時間：雙月的最後一星期之星期三上午九時至十一時。

3、 地點：本局第一辦公處會議室（或視實際需要另洽場地辦理）。

4、 名額：每次以5人為限採預約登記，內容相同案件以申請一次為原則。

5、 登記表：置放於本局大門右側服務台資料架，及本局各單位。

6、 秘書室負責約見當日會場時間之控制。

7、 作業流程：

（1） 受理登記處理：

本局秘書室受理登記，當事者除殘障人士外，必需親至現場辦理。並於受理登記完成次日，將登記表正本（表一）送交各相關業務及權責單位（副本由秘書室留存）。

（2）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不予受理其登記事後發現者，取消其約見資格：

1.陳情之內容，涉司法起訴或已判決案件。

2.陳情內容涉行政救濟者或判決確定案件。

            3.陳情內容係重覆約見案件。

            4.陳情內容非屬本局權責案件（但事涉本局者，則准予受理登記）。

（3） 各權責單位，負責審查陳訴案件是否有違反前項情事，若經發現有違反者，立即以書面及電話通知陳情人取消其約見資格並予退件，並知會秘書室。

        （四）受理百姓陳訴登記應注意事項如下：

1.嚴禁本局員工代為參加出席或代為申請登記。

2.申請登記時，應由本人親自到場，並攜帶國民身份證以供核對，年長行動不便者，得由直系親屬代為登記。但於約見時，如非本人親自到場者，取消其約見資格。

3.領有殘障手冊之殘障人士，得以電話、傳真方式申請登記，陳情內容應與自己有切身關係，如發現有代替情事者，取消其約見。

4.約見時間未到，視同放棄且依序遞補，陳情人不得異議。

        （五）約見通知：

        由秘書室通知參加「局長與民有約」之陳情人（內容包括：約見號次、時間、地點、位置略圖、案情相關單位、聯絡人及電話）。

    （六）約見預備：

         秘書室受理案件登記後，於次日應立即將請辦事項通知相關業務單位，俾以了解案情，約見當日並請相關單位派員準時出席協助解答問題。

    （七）約件處理程序：

         1.陳情人陳述意見，以3分鐘為限。

         2.業務單位表達意見，以5分鐘為限。

         3.陳情人再陳述意見，以3分鐘為限。

         4.相關權責單位在表達意見，以5分鐘為限。

         5.局長裁示。

    （八）約見會場，得設投影機、圖表架或其他器材，供權責單位及陳情人提供案情資料使用。

    （九）「局長與民有約」案件辦理事項記錄表（表二），由業務單位負責記錄，並於七日內簽請  局長核定，分送各相關權責單位及陳情人，並由秘書室辦理列管、追蹤、及年度統計（表三）。

八、本計畫奉  局長核定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。
